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修法說明

台糖公司政風處



修正綜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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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象

修正公職人員範圍

擴大關係人範圍



關說

周延請託關說禁止規範

明訂請託關說之定義



利益

明訂非財產上利益定義



除外

增訂補助或交易行為禁
止之例外規定



迴避

修正自行迴避程序

修正申請迴避程序

修正職權迴避程序



裁罰

修正罰鍰金額

修正裁罰受理機關



公職人員範圍－國營事業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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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營事業機構辦理工
務、政風、會計、審
計、採購業務之主管
人員

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
其出資、捐助之私法
人之董事、監察人與
該等職務之人

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
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、
幕僚長、副幕僚長與
該等職務之人


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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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
生活之家屬

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
親屬

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
財產之受託人

公職人員、第一款與第二款所
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獨
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
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營利
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
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
表或由政府聘任者，不包括之

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

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



利益衝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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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衝突－公職
人 員 執 行 職 務
時，因其作為或
不作為，直接或
間接使本人或其
關係人獲取利益



非財產上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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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
人員
進用

約僱聘用聘任任用



公職人員或
其關係人在
第二條第㇐
項所列之機
關（構）團
體、學校、
法人、事業
機構、部隊

勞動
派遣 陞遷 考績

臨時
人員
進用

臨時
人員
進用

調動
其他
人事
措施



迴避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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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利害關係人認公職人
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
事而不迴避，得向機
關團體申請迴避

申請迴避

•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
團體、上級機關、指
派、遴聘或聘任機關
知公職人員有應自行
迴避而未迴避，應依
職權令其迴避

職權迴避

迴避行為
• 民意代表，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
• 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，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行

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、上級機關、指派、遴聘或聘任機關應於每年度結束後三十日內，將前㇐年度
公職人員自行迴避、申請迴避、職權迴避情形，彙報予監察院或法務部指定之機關（構）或單位

•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
突之情事者，應即自
行迴避

• 書面通知機關

自行迴避



請託關說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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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
督之機關團體人員請託關說或以其他不當方法，
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

• 所稱請託關說，指不循法定程序，而向前項機關
團體人員提出請求，其內容涉及該機關團體業務
具體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且因該事項之
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
權利義務之虞者



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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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, nec an 
dictas equidem appellantur

• Ut has commune accommodare

•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, nec an 
dictas equidem appellantur

• Ut has commune accommodare

•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, nec an 
dictas equidem appellantur

• Ut has commune accommodare

INVEST PROTECT HARVEST

•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
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
之採購

•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
易

•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、
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
租、承購、委託經營、改良利
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•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
方式，以公告程序辦理之
採購、標售、標租或招標
設定用益物權

•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
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
提供，並以公定價格交易

•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
助；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
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，
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
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
助

公職人員或
其關係人

公職人員服
務或受其監
督機關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

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

例
外
規
定

身分揭露義務 身分揭露義務 身分揭露義務



身分揭露義務

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
程序或同法第㇐百零
五條辦理之採購

事前揭露
事後公開

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
競爭方式，以公告程
序辦理之採購、標
售、標租或招標設定
用益物權

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
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
平方式辦理之補助，
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
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
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
意之補助



修正罰鍰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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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本規定 修正規定

自行迴避 100萬以上、500萬以下 10萬以上、200萬以下

職權迴避 150萬以上、750萬以下 15萬以上、300萬以下
得按次處罰

假借職權圖利 100萬以上、500萬以下 30萬以上、600萬以下

請託關說 100萬以上、500萬以下 30萬以上、600萬以下

身分揭露義務 無 5萬以上、50萬以下
得按次處罰

受調查義務 無 2萬以上、20萬以下
得按次處罰



修正裁罰受理機關－國營事業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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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公職人員
-- 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簡任
第十二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
二職等以上之首長、副首長
、幕僚長、副幕僚長

--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
、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、監察
人與該等職務之人

• 上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

監察院 法務部
公職人員

公職人員之
關係人

公職人員之
關係人

公職人員 •公職人員
-- 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未滿
簡任第十二職等之首長、副
首長、幕僚長、副幕僚長

-- 公營事業機構辦理工務、政
風、會計、審計、採購業務
之主管人員

• 上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


